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的由本公

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行为，

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引的要求制定。 

 

第二章 释义 

第三条 网上交易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包含以下四类业务：普

通定期定额申购、高级定期定额申购、普通定期定额转换和高级定期

定额转换。 

1. 普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的申请。该计划约定每期扣款日、

扣款金额、对应扣款银行账户、申购基金名称等内容，由本

公司根据经确认的申请于约定扣款日自动完成投资者所定投

的基金的申购申请及资金扣款的一种投资方式； 

2. 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以申购次数、申购总金额或申购期限为条件的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计划的申请。高级定期定额申购可以按照以下三个

条件中任一设置定期定额申购终点，分别是定期定额申购的

总次数、总金额及截止时间。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到达投

资者预先设定的定期定额申购总次数、总金额或截止时间后，

将自动终止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 

3. 普通定期定额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计划的申请，在每期指定投资日期，

用转出基金的固定的转出份额转换转入到“转换目标基金”

的一种投资方式。该计划约定了转出基金、转入基金、转出

份额、转出周期、转出日等内容，是投资者委托本公司完成

转换申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4. 高级定期定额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以转换次数、转换总份额或转换期限为条件的定期定额

转换业务计划的申请。高级定期定额转换可以按照以下三个

条件中任一设置定期定额转换终点，分别是定期定额转换的

总次数、总份额及截止时间。高级定期定额转换业务到达投

资者预先设定的定期定额转换总次数、总份额或截止时间后，

将自动终止该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计划。 

第四条 定期指投资者按本公司规定的周期来进行交易申请，本

公司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可以月、双周、周、日作为交易申请

周期。 



 

 

第五条 定额指投资者约定以固定值为每期申购金额或每期转

换份额。 

 

第三章 基本业务规定 

第六条 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基金合同要求的且持有本公司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所支持的银行卡或基金份额的网上交易客户。 

第七条 适用基金品种 

经公告开通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和定期定额转换业务的本公

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第八条 定期定额投资最低投资额限制及交易费率 

本公司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金额和定期定额转换

的转换份额限制及交易级差以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本公司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与定期定额转换

与的费率以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第九条 签订业务协议 

投资者设置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前，需签署《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协议》。 

第十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设置 

投资者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开立基金账户后，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签订与定期定额投资有关的各项协议并设置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计划。 



 

 

网上交易普通定期定额申购计划要素包括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

对应扣款银行账户、申购基金名称等。若普通定期定额申购计划以“每

月”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扣款日期仅可设置为每月 1日至 28 日中

的任一日；若普通定期定额申购计划以“每双周”、“每周”作为交

易申请周期的，扣款日期可设置为每双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中任一

日；若普通定期定额申购计划以“每日”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扣款

起始日期默认为定期定额申购计划设立日起的下一个交易日。上述月、

双周、周扣款周期，首次扣款日均需晚于设置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

的当日。 

网上交易高级定期定额申购计划要素包括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

对应扣款银行账户、申购基金名称和以下三个要素中的任一要素：申

购总次数、申购总金额、申购截止日期。 

网上交易定期定额转换计划要素包括每期转换日、转换份额、对

应转换出和转换入的基金代码和名称等。若定期定额转换计划以“每

月”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转换日期仅可设置为每月 1日至 28 日中

的任一日；若定期定额转换计划以“每双周”、“每周”作为交易申

请周期的，转换日期可设置为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中任一日；若定期定

额转换计划以“每日”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转换起始日期默认为定

期定额转换计划设立日起的下一个交易日。上述月、双周、周转换周

期，首次转换日均需晚于设置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计划的当日。 



 

 

网上交易高级定期定额转换计划要素包括转出基金、转入基金、

转出份额、转出周期、转出日和以下三个要素中的任一要素：转换总

次数、转换总份额、转换截止日期。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的执行应符合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网上

交易业务规则及相关规定，T 日设置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于 T+1

日经本公司系统确认成功后生效。 

第十一条 实际交易日 

约定申请交易日应为基金交易日，如遇非交易日、基金暂停申购

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发起约定交易申请，若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以“每

日”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非交易日交易申请不顺延。 

第十二条 交易申请的发起 

本公司根据投资者设置的有效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

于每期约定时间自动发起交易申请，根据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发起

的交易申请不能撤单。 

第十三条 定期定额申购扣款处理 

普通定期定额申购和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的每期扣款金

额为投资者约定的固定金额。一个投资者可以针对一只或多只基金同

时申请开立多个普通定期定额申购或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同

一实际扣款日多个普通定期定额申购或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

的扣款顺序按照随机处理。 

投资者需至少在约定扣款日前一日在扣款银行卡内备足资金，如

实际扣款日投资者银行账户资金不足，或因网络故障、系统故障、银



 

 

行卡状态异常等原因而导致扣款不成功，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以

“每月”、“每双周”、“每周”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将自动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扣款，连续扣款失败 3个交易日则本期定期定额申购

失败；若定期定额申购计划以“每日”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则当日

定期定额申购申请失败且不顺延。 

如投资者指定的基金在约定扣款日为不可定期定额申购状态，包

括但不限于约定扣款日为非交易日、指定基金暂停申购等情况，若定

期定额申购计划以“每月”、“每双周”、“每周”作为交易申请周

期的，则判断为当日定期定额申购无法发起，将自动顺延至下一个交

易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未发起则本期定期定额申购不再发起；若定期

定额申购计划以“每日”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则当日定期定额申购

申请无法发起且不顺延。非因投资者原因造成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无

法发起不会影响上述原因消除后定期定额申购计划的执行。 

第十四条 定期定额转换处理 

普通定期定额转换业务和高级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计划每期转换

出的份额为投资者约定的固定份额。投资者可以同时申请开立多个普

通定期定额转换业务或高级定期定额转换计划,同一实际转换日多个

普通定期定额转换业务或高级定期定额转换计划转换出的基金份额

顺序按照随机处理。 

投资者需至少在约定转换日前一日持有足够的转出基金份额，如

实际转换日投资者持有的转出基金份额不足，或因网络故障、系统故

障等原因而导致转换不成功，若定期定额转换计划以“每月”、“每



 

 

双周”、“每周”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将自动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重新生成申请，连续转换出失败 3 个交易日则本期定期定额转换失败；

若定期定额转换计划以“每日”作为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则当日定期

定额转换申请失败且不顺延。 

如投资者指定的转换出基金在约定转换日为不可转出状态或转

换入基金在约定转换日为不可转入状态，包括但不限于约定扣款日为

非交易日、指定基金暂停转换转入等情况，若定期定额转换计划以“每

月”、“每双周”、“每周”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则判断为当日定

期定额转换无法发起，将自动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连续 3 个交易日

未发起则本期定期定额转换不再发起；若定期定额转换计划以“每日”

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则当日定期定额转换申请无法发起且不顺延。

非因投资者原因造成的定期定额转换无法发起不会影响上述原因消

除后定期定额转换计划的执行。 

第十五条 扣款银行卡变更 

扣款银行卡为投资者网上交易的交易账户绑定的银行卡，投资者

授权本公司从扣款银行卡中扣取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款项。如果交

易账户绑定的扣款银行卡发生挂失、更换、销卡等异常情况时可能会

导致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在实际扣款日发生扣款失败。当发生上述异常

情况时，投资者须先终止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计划，再变更交易账

户绑定的扣款银行卡，变更完成后重新申请办理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

购计划。投资者未及时采取上述必要措施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该投

资者自行承担。 



 

 

第十六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查询 

投资者开通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后，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

易系统查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扣款日期、扣款金额、交易申请及确

认情况等信息和定期定额转换业务的转换日期、转换份额、交易申请

及确认情况等信息。 

第十七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计划的主动变更与终止 

投资者办理交易账户撤销、基金账户销户等业务的，其所设置的

所有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自前述业务申请确认之时自动终止。

若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以“每月”、“每双周”、“每周”作为交易申

请周期的，因投资者银行账户资金或持有的转出基金份额不足、网络

故障、系统故障、银行卡状态异常等原因导致连续 3 期定期定额投资

失败的，投资者设置的该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自动终止或暂停；若定期

定额投资计划以“每日”作为交易申请周期的，因上述原因导致连续

3 日定期定额投资失败的，投资者设置的该定期定额投资计划自动终

止或暂停。投资者可以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主动选择暂停/终止网

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当前交易日即时生效。如果当前交易日有

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且处于交易处理中状态时，则不能暂停/

终止当期当日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投资者办理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的，当申购总金额、申购

总次数或申购截止日期到达投资者预先设定的计划后，则从当日起自

动终止当期高级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计划。 



 

 

投资者办理高级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计划的，当转换总份额、转换

总次数或转换截止日期达到投资者预先设定的计划后，则从当日起自

动终止当期高级定期定额转换业务计划。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公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的变更对本规则做出及时

的修订。 

第十九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